附件5：

申报专项资金资格条件及材料审查说明

一、企业必须具备下列资格条件：

（一）在海口市行政区域内登记设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或总部机构在海口市内；

（二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、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；

（三）正常生产经营，经济和社会效益良好；

（四）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；

（五）依法纳税，没有税收违规行为。

二、市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从以下方面对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审查：

（一）符合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；

（二）符合促进产业发展指导目录的要求；

（三）符合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的安排原则；

（四）提交的相关文件齐备、有效；

（五）项目的主要建设条件基本落实；

（六）符合市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。

对申请材料不齐备的资金申请报告，市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应通知申报单位在要求的时限内补充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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